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书
为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，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，保障教学及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，保护师生员工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》要求，特签订本责任书。
一、逐级建立实验室安全责任制度，明确各实验室及实验分室安全责任人。学院（单位）主要行政领导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的第一责任人、分管实验室工作的领导为本单位所有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与学校主管部门签订安全责任书。
二、建立健全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（相关制度规定、安全操作规程、安全检查细则、应急预案等并张贴上墙）， 逐步建立制度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的实验室安全工作机制，将安全工作纳入本单位的日常管理工作中。
三、根据本单位实验室特点，明确实验室重点防护类型，做好相应防护措施，并填写本责任书附表内容，不得漏报、瞒报。
四、组织并落实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环保培训工作，定期开展安全常识教育，加强实验室安全宣传，推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，不断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救援能力。
五、建立常态化的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。按照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》要求检查、记录并向相关部门报送。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。需要学校帮助协调解决的安全隐患要及时书面报告，同时采取临时应急措施，做好防范工作。
六、 应贯彻“预防为主”的安全工作方针，既要重视事故处理，更应重视事先预防，努力做到“防患于未然”。
七、对安全工作出色的学院、单位和个人，学校将予以表彰并给予一定奖励。对不切实履行各项安全职责，造成安全管理混乱，安全隐患久拖不改，以致养患成灾的单位将追究当事者和领导者的责任。 
八、按照政府部门和学校的要求，认真做好其它相关的实验室安全环保工作，及时报送有关信息。

九、本责任书一式二份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（单位）双方各执一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若遇责任人变动，需重新签订责任书。 
学院（单位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第一责任人签字：
直接责任人签字：
年        月       日
分管校领导签字：

年        月       日
